
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第三批
广西示范性托育机构评估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委（局）：
为充分调动社会参与托育服务积极性，形成一批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典型经验，促进全区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广西示范性托育机构评估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决定开展第三批广西示范性托育机构评估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评估的重点内容
（一）托育机构设置：机构资质、经费管理、场地用房、设施设备、规模与班额等内容。
（二）托育机构安全卫生：制度预案、膳食饮水、消毒制度、健康管理、疾病防控等内容。
（三）托育机构员工队伍：配备与资质、专业培训、职业道德、权益保障等内容。
（四）托育机构保育照护：照护原则、保育要点、教养融合等内容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五）托育机构管理：管理体制、收托管理、家园社区、社会评价等内容。
二、评估的方法及时间安排
按照托育机构自愿申报、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初审推荐、设区市卫生健康委审核验收、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审定命名的方法开展评估。
（一）机构申报。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要加强政策宣传、广泛动员、积极支持辖区内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申报。托育机构对照《广西示范性托育机构评估办法（试行）》开展自检自评，需满足申报的必备条件，且自评分数达到900分（含）以上，核心指标得分不得低于90%的可向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提交申报材料。申报材料包括以下内容（盖章纸质版材料各一式3份和电子版）：《广西示范性托育机构申报表》（附件1）、《广西示范性托育机构评分表》（附件2，含自评结果）、广西示范性托育机构自评报告（附件3）。报送截止时间为7月31日。
（二）初审推荐。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组建评审组，严格审核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，并根据《广西示范性托育机构评分表》评选出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，向设区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审核验收。上报材料包括以下内容（盖章纸质版材料各一式2份和电子版）：经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初审盖章的机构申报表、机构评分表、机构自评报告及县（市、区）初审报告。于9月5日前报送设区市卫生健康委。
（三）审核验收。设区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专家组到现场进行审核验收，审核验收工作采取查阅资料、现场查看、座谈等方式进行。通过评审确定示范性托育机构名单，公示后上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。上报材料包括以下内容（盖章纸质版材料各1份和电子版）：机构申报表、机构评分表、机构自评报告、县（市、区）初审报告、设区市审核验收报告、设区市汇总表。于10月20日前报送自治区卫生健康委。
（四）审定命名。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从广西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专家库抽选行业专家组成评估组，对设区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审核验收通过的机构进行综合审定，并随机抽取部分机构进行现场评估，通过审定和公示的，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文命名，并授予牌匾。
三、名额分配
根据全国托育机构信息管理系统备案通过情况，第三批广西示范性托育机构名额分配如下：南宁市4个、柳州市5个、桂林市2个、梧州市1个、北海市1个、防城港1个、钦州市1个、贵港市4个，玉林市1个、百色市2个、贺州市1个，河池市1个，来宾市2个，崇左市1个。共27个。
四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各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要做好政策宣传解读，指导辖区内托育机构按照示范性标准积极开展创建。大力宣传我区优质机构典型案例，激发托育机构规范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。
（二）认真组织评估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要认真组织专业人员开展评估工作，严格落实评估标准，确保评估工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，做到优中选优。要将开展评估工作的重要文件和材料建档造册，以便备查。
（三）推动示范引领。各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，可参照自治区的做法，组织开展市级和县级示范性托育机构评估工作。积极扩大示范性托育机构的社会影响力，发挥示范性托育机构在贯彻托育政策法规、传播科学育儿理念、培训提升托育人员水平和指导家庭、社区服务等方面的引领示范辐射作用，促进全区托育服务健康发展。
联系人及电话：蒋莉萍，0771-2800179。

附件：1.广西示范性托育机构申报表
2.广西示范性托育机构评分表
3.广西示范性托育机构自评报告
4.广西示范性托育机构县（市、区）初审报告
5.广西示范性托育机构设区市审核验收报告
6.广西示范性托育机构评估设区市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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